南宁理工学院2025-2026学年

“科技先进个人”申请表

二级学院/部门：
	基

本

信

息
	姓名
	
	性别
	
	岗    位
	

	
	学历
	
	职称
	
	入职日期
	

	一、主持的主要科研教研课题

	项目名称
	项目编号
	项目来源
	立项时间

	
	
	
	

	
	
	
	

	二、发表论文情况（备注填写SCI/SSCI/ A&HCI/EI（JA）等检索情况、北大中文核心期刊、CSSCI发表）

	论文名称
	刊物（出版社）
	作者
	时间
	备注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三、出版专著情况

	著作名称
	出版社
	时间
	作者排序

	
	
	
	

	
	
	
	

	四、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情况

	专利名称
	专利类型
	授权时间
	个人排名

	
	
	
	

	
	
	
	

	五、省部级教学、科研成果奖获奖情况（2025年7月--2026年6月）

	成果类型
	成果名称
	时间
	排名

	
	
	
	

	
	
	
	

	所在

部门

推荐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/部门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
	评审

组意

见
	      部门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6 月 30 日



	学校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单位签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7 月5 日




填写说明：

1.以上科研成果条件时间范围为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止，且相关成果须以南宁理工学院为署名单位，必须提供相对应的证明材料。
2.主持的主要科研教研课题中，项目来源填写立项下达部门等。

3.发表论文情况中，备注栏填写SCI/SSCI/ A&HCI/EI（JA）等检索情况、中文核心期刊、CSSCI发表。

4.授权专利情况中，专利类型填写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。

5.表内所有时间填写具体到月，如2025年6月。

6.表格项不够可自行增行。

7.以上成果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（双面打印），且材料需按以上填写顺序整理对应。无相关证明材料的无法参加评选。


